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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文件

闽财农指〔2023〕36号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3年中央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的通知

有关市、县(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

融局、农业农村局：

为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经研究，现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

产业发展资金49603万元，其中农机购置补贴9976万元、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13000万元、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14700万元、农

业产业强镇建设7400万元、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615万元、种

畜禽生产性能测定960万元、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行动2000

万元、生猪良种补贴952万元(具体资金安排详见附件1)。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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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1100252—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

“2130199一其他农业农村支出”科目。

请按照《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1号)

和有关项目实施方案加强资金管理，及时拨付资金，做好绩效跟

踪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3年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分配表

2.2023年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任务清单

3.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2023年度)

4.2023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实施方案

5.2023年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实施方案

6.2023年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项目实施方案

7.2023年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

8.2023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9.2023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实施方案

10.2023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2023年6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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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省、市、县

(区)
合计

农机购置

补贴

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

园

农业产业

强镇

奶业生产能
力提升整县
推进行动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生猪良种

补贴

全省合计 49603 9976 14700 13000 7400 2000 615 960 952

福州市小计 5028 258 700 3000 700 50 200 120

晋安区 0.38 0.38

闽侯县 724 700 24

连江县 82 52 30

罗源县 710.62 10.62 700

闽清县 45 25 20

永泰县 50 50

福清市 3396 100 3000 200 96

长乐区 20 20

平潭综合实验区 73 25 48

莆田市小计 216 156 60

城厢区 60 60

涵江区 6 6

仙游县 150 150

三明市小计 11333 2559 3600 4000 1000 110 64

三元区 192 192

明溪县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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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

(区)
合计

农机购置

补贴

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

园

农业产业
强镇

奶业生产能
力提升整县
推进行动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生猪良种

补贴

清流县 212 212

宁化县 800 800

大田县 132 120 12

尤溪县 851 141 600 110

沙县区 216 216

将乐县 78 78

泰宁县 908 200 700 8

建宁县 6444 400 2000 4000 44

永安市 500 200 300

泉州市小计 5363 258 3000 1700 405

台商投资区 1 1

洛江区 18 18

惠安县 43 43

安溪县 400 100 300

永春县 3750 50 3000 700

德化县 46 46

石狮市 225 225

晋江市 140 140

南安市 740 700 40

漳州市小计 6962 202 2500 3000 1000 140 120

芗城区 317 1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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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

(区)
合计

农机购置

补贴

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

园

农业产业

强镇

奶业生产能
力提升整县
推进行动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生猪良种
补贴

龙文区 1 1

云霄县 40 40

漳浦县 3140 3000 140

长泰区 741 41 700

南靖县 2200 2200

平和县 100 100

华安县 18 18

龙海区 80 80

高新开发区 325 25 300

南平市小计 9389 3499 2500 1000 2000 390

延平区 3340 490 700 2000 150

顺昌县 1590 350 700 300 240

浦城县 1900 700 1200

光泽县 120 120

松溪县 89 89

政和县 300 300

邵武市 700 100 600

武夷山市 200 200

建瓯市 600 600

建阳区 55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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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

(区)
合计

农机购置
补贴

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

园

农业产业

强镇

奶业生产能
力提升整县
推进行动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生猪良种

补贴

龙岩市小计 5946 2486 2000 0 1000 100 360

新罗区 381 269 112

长汀县 938 886 20 32

永定区 557 177 300 80

上杭县 640 500 60 80

武平县 1356 300 1000 56

连城县 1320 300 1000 20

漳平市 754 54 700

宁德市小计 5293 533 3400 1000 120 240

蕉城区 152 120 32

霞浦县 132 100 32

古田县 1090 90 1000

屏南县 1267 63 400 700 104

寿宁县 66 50 16

周宁县 40 40

柘荣县 2021 5 2000 16

福安市 100 100

福鼎市 425 12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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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任务清单
县(市、区) 任务清单

晋安区 农机购置补贴

闽侯县 农业产业强镇 生猪良种补贴

连江县 农机购置补贴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罗源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闽清县 农机购置补贴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永泰县 农机购置补贴

福清市 农机购置补贴
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生猪良种补贴

长乐区 农机购置补贴

平潭综合实验区 农机购置补贴 生猪良种补贴

城厢区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涵江区 农机购置补贴

仙游县 农机购置补贴

三元区 农机购置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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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任务清单

清流县 农机购置补贴

明溪县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宁化县 农机购置补贴

大田县 农机购置补贴 生猪良种补贴

尤溪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沙县区 农机购置补贴

将乐县 农机购置补贴

泰宁县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生猪良种补贴

建宁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

生猪良种补贴

永安市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台商投资区 农机购置补贴

洛江区 农机购置补贴

惠安县 农机购置补贴

安溪县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永春县 农机购置补贴
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

农业产业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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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任务清单

德化县 农机购置补贴

石狮市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晋江市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南安市 农业产业强镇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芗城区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龙文区 农机购置补贴

云霄县 生猪良种补贴

漳浦县
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长泰区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南靖县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平和县 农机购置补贴

华安县 农机购置补贴

龙海区 生猪良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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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任务清单

高新开发区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延平区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奶业生产能力
提升整县推进

行动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顺昌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农业产业强镇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浦城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光泽县 农机购置补贴

松溪县 农机购置补贴

政和县 农机购置补贴

邵武市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武夷山市 农机购置补贴

建瓯市 农机购置补贴

建阳区 农机购置补贴

新罗区 农机购置补贴 生猪良种补贴

长汀县 农机购置补贴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生猪良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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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任务清单

永定区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生猪良种补贴

上杭县 农机购置补贴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生猪良种补贴

武平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生猪良种补贴

连城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

漳平市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蕉城区
种畜禽生产性

能测定
生猪良种补贴

霞浦县 农机购置补贴 生猪良种补贴

古田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屏南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农业产业强镇 生猪良种补贴

寿宁县 农机购置补贴 生猪良种补贴

周宁县 生猪良种补贴

柘荣县 农机购置补贴
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生猪良种补贴

福安市 农机购置补贴

福鼎市 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产业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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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农机购置补贴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算
编码

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77个项目相关县

(市、区)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9976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976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全省补贴购置农机具63000台(套)以上，补贴受益农户数20000户以上，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1个百分点以
上，资金兑付率≥90%(与第一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后作为全年总目标)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县 区域目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每台(套)机具

补贴标准≤100万元
每台(套)机具补贴

标准≤100万元
项目实施县(市、

区 )
≤100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台、套) 补贴购置农机具数量

晋安区 3

闽侯县 348

连江县 344

罗源县 202

闽清县 199

永泰县 248

福清市 1962

长乐区 80

平潭综合实验区 200

城厢区 4

涵江区 15

秀屿区 55

仙游县 790

三元区 851

明溪县 432

清流县 1120

宁化县 2305

大田县 1603

尤溪县 2092

沙县 1524

将乐县 398

泰宁县 154

建宁县 387

永安市 1964

洛江区 386

泉港区 32

惠安县 404

安溪县 873

永春县 997

德化县 936

石狮市 100

南安市 1013

泉州台商投资区 34

芗城区 390

龙文区 3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县 区域目标值

绩效
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台、套) 补贴购置农机具数量

漳州高新区 1983

云霄县 54

漳浦县 489

诏安县 200

长泰县 599

东山县 41

南靖县 811

平和县 154

华安县 240

延平区 2159

顺昌县 2242

浦城县 1960

光泽县 154

松溪县 367

政和县 1228

邵武市 673

武夷山市 2036

建瓯市 4792

建阳区 2553

新罗区 759

长汀县 1887

永定区 433

上杭县 1563

武平县 1416

连城县 1065

漳平市 902

蕉城区 37

霞浦县 4957

古田县 1029

屏南县 138

寿宁县 848

周宁县 233

柘荣县 1271

福安市 670

福鼎市 580

质量指标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
马尾区等77个项目
相关县(市、区)

提升1个百分点以
上

时效指标 农机购置补贴年度资金兑付率(%) 补贴资金使用进度
马尾区等77个项目
相关县(市、区)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补贴受益农户数(户) 享受补贴的农户数量

晋安区 3

闽侯县 187

连江县 15

罗源县

2

闽清县 96

福清市 9

长乐区 6

平潭综合实验区 60

城厢区 4

涵江区 15

仙游县 130

明溪县 61

清流县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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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县 区域目标值

绩效

目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补贴受益农户数(户) 享受补贴的农户数量

宁化县 519

大田县 973

尤溪县 1006

沙县 238

将乐县 111

建宁县 40

永安市 1187

洛江区 350

泉港区 27

惠安县 197

安溪县 561

永春县 674

德化县 489

南安市 872

泉州台商投资区 25

芗城区 47

龙文区 9

漳州高新区 149

云霄县 47

长泰县 52

东山县

6

南靖县 73

华安县 86

顺昌县 629

浦城县 56

松溪县 77

邵武市 16

武夷山市 1369

建瓯市 2193

建阳区 807

新罗区 114

长汀县 961

永定区 131

上杭县 886

武平县 265

连城县 564

漳平市 669

蕉城区 14

霞浦县 365

古田县 727

寿宁县 583

周宁县 189

柘荣县 590

福安市 156

福鼎市 62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情况
77个项目相关县

(市、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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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项目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
部门预算编码

331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项目相关

区域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61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15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加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推进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及国家水禽基因库(福
建)建设，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提高保种效率，为品种创新和现代种业发展提供素材和
种源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单位 区域目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保护国家级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品种数

量(个)

各项目县国
家级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

品种数

连江县、城厢区、晋江市
、长汀县、上杭县、连城
县、闽清县

≥1

南安 ≥2

石狮市 ≥15

质量指标

建设提升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保种场
(区、库)数量

(个)

各项目县国
家畜禽遗传
资源保种场
(区、库)

建设提升数

量

连江县、城厢区、晋江市
、石狮市、南安市、长汀
县、上杭县、连城县

≥1

经济
指标

成本指标 畜禽遗传资源保种

场

每个品种补
助保护承担

主体

连江县、闽清县、城厢区
、晋江市、南安市、长汀

县、上杭县、连城县

马≤70万元
、猪≤60万
元、兔≤30
万元、家禽
≤20万元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
违纪问题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各项目县 无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群众及
对象满意度

全部项目县、市(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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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3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项目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算
编码

331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项目相关

区域

资金情况

资金总额(万元): 960

其中：财政拨款 96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推动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建设，加快种猪自主培育，促进种猪产业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区域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种猪生产性能测
定数量(头)

测定的种猪数量

福清市

福清市永诚畜牧有限公司

(包括福建省华多种猪有
限公司)

5000

福清市丰泽农牧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5000

漳浦县
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

司 5000

尤溪县 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

4500

蕉城区 宁德市南阳实业有限公司 6000

延平区
南平市一春种猪育种有限

公司 7500

顺昌县
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饲料转化率测定
数 量 ( 头 )

测定的种猪数量

漳浦县
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

司 1000

尤溪县
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 500

顺昌县 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
1000

时效指标
承担主体完成生
产性能测定任务

完成时间

及时完成任务 各项目县 2023年12
月31日前

质量指标
种猪生产性能测
定方法准确率

(%)

种猪测定方法准确
率

福清市、漳浦县、尤溪县、蕉城区、延平
区、顺昌县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每头种猪测定

反映种猪测定的成
本

福清市、漳浦县、尤溪县、蕉城区、延平

区、顺昌县
≤4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推广优良种猪数

量 ( 头 )
反映优良种猪推广

情况
相关项目实施单位 >5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种猪企业和

群众满意度

种猪企业和受益群
众满意度

福清市、漳浦县、尤溪县、蕉城区、延平
区、顺昌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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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4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
部门预算编码

331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福建“福九味
”中药材、福
建珍稀食用菌
产业集群项目
有关实施县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147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4700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聚焦食用菌、“福九味”中药材等优势特色品种，按照全产业链开发思路，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产业形
态由“小特产”转变为“大产业”,壮大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全
面提升内在活力和竞争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单位 区域目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个数

反映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建设数量

福建“福九味”中药材产业

集群有关实施县

新建1个福建
“福九味”中
药材产业集群

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个数

反映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建设数量

福建珍稀食用菌产业集群有
关实施县

续建1个福建
珍稀食用菌产

业集群

质量指标
承担项目的新型经营
主体生产(质量)事
故

反映生产(质

量)情况

福建“福九味”中药材、福

建珍稀食用菌产业集群有关
实施县

无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各地财政补助资金控
制数

反映投入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控制

≤2200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县投入用于支持
集群主导产业发展的
各类资金数

反映财政资金投
入撬动各类资金
投入到集群建设
情况

≥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的三倍

社会效益
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

纪问题
资金使用合规性 无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新型经营主体对项目
实施效果的满意度

反映主体对项目
的满意情况

≥80%

注：有关实施县：福建“福九味”产业集群(建宁县、柘荣县、南靖县、明溪县、武平县、连城县、邵武市

、浦城县)、福建珍稀食用菌产业集群(古田县、罗源县、屏南县、尤溪县、漳州高新区、顺昌县、浦城县、南

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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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5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产业强镇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
门预算编码

331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芗城区、安溪县
、永安市、顺昌
县、永定区、福
鼎市、泰宁县、
闽侯县、漳平市
、延平区、长泰
区、屏南县、南
安市、永春县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74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7400万元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乡镇围绕一个主导产业开展全产业链建设，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补齐一二三产业发展短板，壮大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提升镇域特色产业内在活力和竞争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单位 区域目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建设农业产业强镇个数 反映产业强镇建设数
量

芗城区、安溪

县、永安市、
顺昌县、永定
区、福鼎市、
泰宁县、闽侯
县、漳平市、
延平区、长泰
区、屏南县、
南安市、永春

县

每个县(市、
区)建设1个产

业强镇

质量指标 承担项目的新型经营主体

生产(质量)事故
反映生产(质量)情

况
无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2023年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补助标准

反映补助标准 300万元

2021年获批建设、本次通
过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认
定的乡镇补助标准

反映补助标准 7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投入到强镇主导产业发展
的各类资金

反映各类资金参与产
业强镇建设情况

≥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的三倍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新型经营主体对项目实施

效果满意度
反映主体对项目的满
意情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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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6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
门预算编码

331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福清市、漳浦县、永春县、建宁

县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13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3000万元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创建福清市、漳浦县、永春县、建宁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县 区域目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各地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数

量
反映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数量

福清市、漳浦县
、永春县、建宁

县
4

质量指标 各地资金使用率
反映当年资金使用进

度

福清市 30%

漳浦县 30%

永春县 85%

建宁县 95%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各项目县本年度财政补助资
金

反映资金补助成本
福清市、漳浦县
、永春县、建宁

县
≤400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各地主导产业产值(亿元)
反映主导产业产值情

况

福清市 93.12

漳浦县 91

永春县 46

建宁县 19.78

主导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
反映主导产业产值占

比情况

福清市

≥60%
漳浦县

永春县

建宁县

社会效益
指标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当
地平均水平%

反映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水平

福清市、漳浦县
、永春县、建宁

县
≥3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反映项目满意度
福清市、漳浦县
、永春县、建宁

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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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7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行动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
部门预算编码

331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 延平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2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000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奶业振兴与畜禽健康养殖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区域目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奶业生产能力提升
整县推进项目县
(个)

奶业生产能力提
升整县推进项目
县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奶业生产能力提升
整县推进项目县内
项目验收通过率

奶业生产能力提
升整县推进项目
县内项目验收通
过率

≥90%

经济
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资金总量控制 资金总量控制 ≤2000万元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奶产业综合效益提
升

奶产业综合效益
提升

200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补助对象对项目实
施满意率

补助对象对项目
实施满意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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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8

中央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生猪良种补贴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
算编码

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区域：项
目相关县(市

、区)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952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52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加快良种改良步伐，促进生猪发展，为稳产保供作贡献。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项目单位 区域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良能繁母猪数

(万头)
一头母猪年产
二胎输精四次

福清市 1.2

闽侯县 0.3

龙海区 1

云霄县 0.5

建宁县 0.55

泰宁县 0.1

大田县 0.15

新罗区 1.4

永定区 1

上杭县 1

武平县 0.7

长汀县 0.4

蕉城区 0.4

霞浦县 0.4

周宁县 0.5

屏南县 1.3

柘荣县 0.2

寿宁县 0.2

平潭综合实验区 0.6

质量指标
受胎率提高

(%)

培训、示范推
广人工授精技

术

项目相关县(区)

1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财政补贴资金
(元/头.年)

反映成本 8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县节本增效

水 平 ( % )
节约成本，增
加经济效益 2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实施主体满意度
项目实施区域
内实施主体满

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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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3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实施方案

一 、目标任务

新创建福清、漳浦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续建永春、建宁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着眼做强乡村产业、服务乡村建设、带动农

民增收，以姓农、务农、为农、兴农为根本宗旨，坚持集聚建园、

融合强园、创新活园、绿色兴园，推进“生产+加工+科技”一体

化，加快全产业链开发，集聚现代生产要素，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创

新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产村融合发展，为推动乡村振兴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二、资金用途

( 一)福清市。中央财政第一批3000万元奖补资金用于园区

5大类11个子项目建设补助。

1.科创中心建设工程。 重点实施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武夷黑

猪育繁推一体化开发项目和现代循环农业产业园建设工程，投资

估算345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800万元。

2.绿色高效养殖工程。重点实施“渔光一体”工厂化鳗鳜生

态养殖基地建设工程、万亩鳗鳜“种养一体化”生态循环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优质种猪生猪数字化美丽牧场建设项目和生猪数字

化智慧养殖示范基地项目，投资估算58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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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万元。

3.食品加工与商贸物流工程。 重点实施鳗鳜食品精深加工建

设项目，投资估算10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300万元。

4.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程。重点实施鳗鳜生态养殖基地

道路建设项目，投资估算5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500万元。

(二)漳浦县。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第一批3000万元，主要用

于园区5大类16个子项目建设补助。

1.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工程。重点实施蝴蝶兰科研育种组培

建设、蝴蝶兰智能温室建设、官浔镇蔬菜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

深土大葱规模化绿色生产基地建设、产业园水利提升、标准化蔬

菜基地建设和设施蔬菜种植基地扩建等7个项目，投资估算为

53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1360万元。

2.现代要素加速集聚共享工程。 重点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示范

基地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为2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100万元。

3.一二三产融合新业态培育工程。 重点实施漳浦台创园闽台

蝴蝶兰产业园一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蔬菜冷链仓储及分拣中心

建设、年均加工3000吨蔬菜项目、福建省汇泉物流园和深土镇蔬

菜集散物流服务中心等5个项目，投资估算为5400万元，安排奖

补资金640万元。

4.农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工程。重点实施绿色防控和蝴蝶兰、

蔬菜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2个项目，投资估算为1600万元，

安排奖补资金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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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宜居宜业美丽乡村推进工程。 重点实施产村(镇)融合综

合体项目，投资估算为25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100万元。

(三)永春县。永春县中央财政第二批3000万元奖补资金计

划用于园区7大类18个子项目建设补助。

1.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繁育工程。 项目重点实施种质资源圃

建设项目、新品种选育项目和优质柑桔新品种推广种植项目，投

资估算为358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380万元。

2.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工程。项目重点实施芦柑标准

化规模化果园建设项目、标准化生态果园建设项目、永春县出口

果园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和茶叶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投

资估算为30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150万元。

3.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提升工程。 项目重点实施农产品集

中加工区加工能力提升项目、产业融合示范建设项目和产业园研

学基地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为42045万元，安排奖补资金1545万

元。

4.科技支撑与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工程。项目重点建设产业园

科研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产业园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和柑桔园机

械化设施建设与应用项目，投资估算为1265万元，安排奖补资金

125万元。

5.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和品牌打造工程。项目重点实施农产

品认证及品牌培育项目，投资估算为6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150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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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联农带农促进工程。项目重点实施支

持利益联结机制创新项目，投资估算为1000万元，安排奖补资金

200万元。

7.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工程。项目重点实施产业园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永春柑桔文化科技展示中心提升项目和

产业园公共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为950万元，安排奖补

资金450万元。

(四)建宁县。建宁县中央财政第三期4000万元奖补资金用

于园区4大类8个子项目建设补助。

1.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工程。重点实施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估算投资6690万元，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二期)500万元。

2.种业现代要素集聚工程。 重点实施制种全程机械化试验基

地项目、制种模式推广基地项目、产业园发展基金构建项目，估算

投资1186万元，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一期、三期)600万元。

3.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工程。 重点实施产业园交易物流中心项

目，估算投资8800万元，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二期)2500万元。

4.经营主体创新创业孵化工程。重点实施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培育项目、高素质制种农户培训项目、农村集体经济振兴项目，

估算投资4550万元，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三期)400万元。

各项目县要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审核通过的产业园

创建方案和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使用方案推进项目实施，规范使用

奖补资金。要结合实际创新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合理控制对企业



—26—

奖补的规模和比例，明确支持的环节和方式，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原则上不得直接支持企业生产设施投资，确有必要的，应当把对

企业的奖补资金通过折股量化、收益分红等方式让村集体或农民

直接受益，切实发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带动农民增收作用。

要积极创新方式，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提

高产业发展的内在活力和竞争力。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不得“撒胡

椒面”,搞平均分配；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市政道路、农村公

路，不得用于一般性支出、列支管理费和项目咨询、论证评审费，

不得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发展休闲农业。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领导小组作用，统筹协调重大建设举措，及时解决重大问题，确

保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取得实效。

(二)强化总结宣传。及时总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

好经验好做法，推广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扩大产业园影响力，

提升产业园建设水平，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宣传产业园创建工

作成效，讲好产业园故事，大力推广运营模式、工作机制、管理

经验，不断提高产业园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

(三)及时做好调度。项目审批确定后，及时向省农业农村

厅报备，并于每月25日前将上个月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报省农业农

村厅发展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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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3年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

见》(国办发〔2019〕56号)要求，加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与利用，推动我省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库)建设，促

进现代种业发展。

一、任务目标

项目主要是对加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及国家

水禽基因库(福建)建设，开展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提高保

种效率，挖掘地方品种种质特性，进一步促进畜禽遗传资源开发

利用，为品种创新及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二、建设内容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库)主要围绕畜禽遗传资源

的调查、收集，种群培育、更新，遗传材料采集保存，生产性能

测定，保种效果监测，系谱档案记录及品种登记，保种场(区、

库)基础设施维护与完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宣传，专

家指导服务，饲料、兽药、疫苗等，有效实现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与利用。

三、资金补助方式

(一)项目实施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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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项目实施县(市、区)为： 连江县、

闽清县、城厢区、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上杭县、长汀县和

连城县。

补助对象为国家莆田黑猪保种场(城厢区),国家槐猪保种

场(上杭县),国家晋江马保种场(晋江市),国家福建黄兔保

种场(连江县),国家河田鸡保种场(长汀县),国家连城白鸭

保种场(连城县),国家金定鸭、莆田黑鸭保种场，晋江马国家

保护区(晋江市),国家水禽基因库(福建)(石狮市)等建设

单位和闽清县农业农村局(开展闽清毛脚鸡保种)。

(二)资金补助标准

参考农业农村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

库成本核算参考》,按照每个畜禽品种，猪60万元、马70万元、

禽20万元、兔30万元，国家水禽基因库225万元。

四、工作要求

加强项目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对标项目任务清单和绩效目

标表，合力推动项目顺利实施。按照《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财农〔2023〕11号)等文件要求，加强项目资金管理，认

真组织开展财政资金绩效评价，项目实施及绩效评价情况及时报

送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加强技术指导，开展专家技术指导

服务，推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升保种技术水平。

项目完成后，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做好项目总结，对项目实施情况、

成效与资金使用情况等形成工作总结，于2023年12月底前上报

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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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项目实施方案

畜禽种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根基，是畜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畜禽遗传改

良计划，推动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建设，为我省畜牧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任务目标

加快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保障生猪种源安全，推动国家

生猪核心育种场建设，提升自主种猪培育能力，持续推进“育、

繁、推”一体化，促进种猪产业健康发展。

二、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方向

按照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实施方案要求，每个国家生猪核

心育种场开展种猪生产性能测定，核心群每头种猪每胎测定量不

少于3头(1公2母);同时，在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

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

有限公司等3个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饲料转化率测定，对相

关性能指标数据分析上报，开展种猪自主选育，提高生产性能。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种猪生产性能测定、

饲料转化率测定及与其相关建设、培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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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对象及任务

(一)项目实施对象

项目实施县(市、区)为：福清市、漳浦县、尤溪县、蕉城

区、延平区和顺昌县。补助对象为福清市永诚畜牧有限公司(包

括福建省永诚华多种猪有限公司)、福清市丰泽农牧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宁德市南阳实业有限公司、南平市一春种猪育种

有限公司、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等7个国家生猪核心

育种场。

(二)测定任务

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测定种猪45500头，共安排资金960

万元，其中：生产性能测定种猪43000头，每头种猪补助200元，

补助资金860万元，饲料转化率测定种猪2500头，每头种猪补助

400元，补助资金100万元。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福清市永诚畜

牧有限公司(包括福建省永诚华多种猪有限公司)测定种猪5000

头、补助资金100万元，福清市丰泽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测定

种猪5000头、补助资金100万元，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测

定种猪5000头、补助资金100万元，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测定种猪4500头、补助资金90万元，宁德市南阳实

业有限公司测定种猪6000头、补助资金120万元，南平市一春种

猪育种有限公司测定种猪7500头、补助资金150万元，福建华天

农牧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测定种猪10000头、补助资金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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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转化率测定，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测定种猪1000头、

补助资金40万元，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测定种

猪500头、补助资金20万元，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测

定种猪1000头、补助资金40万元。

四 、工作要求

1.加强项目组织领导。项目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要认真组织项目建设单位按照下达的测定任务，加快种猪测定工

作，明确工作要求，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确保项

目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2.加强项目资金监管。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

业农村厅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

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中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要

求，加强项目资金使用和监管，项目资金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

支出。项目实行绩效管理，项目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对项目建设单位进行绩效评价，12月10日前向省农业农村厅上

报绩效评价报告。

3.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各有关市、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

加强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推动完善管理措施、提升项目管理水

平，强化项目建设进度调度，每个季度、年度将项目进度和资金

使用情况及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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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2023年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

项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标对表奶业全面振兴和重要

农产品保供任务，支持发展草畜配套、建设优质奶源基地，提效

率、降成本，通过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延平区

奶类产量提高到15万吨，奶牛规模养殖比重100%,奶牛平均单

产水平达到12吨以上，以奶农规模化养殖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

系更加完善，产业链各环节利益联结更加密切，切实增强奶源供

给保障能力，促进奶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实施方向

一是草畜配套。支持建设优质饲草种植基地，可通过租赁或

长期订单等方式，或推广冬闲田种草和草田轮作，促进玉米、杂

交狼尾草等优质饲草料种植和奶牛养殖就地就近配套衔接，保障

饲草料供应。支持建设高水平优质饲草料生产基地，支持饲草料

种植、收获、加工、贮存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应用智能化机械设

备，推进饲草料高水平生产。

二是现代智慧牛场建设。支持新改扩建标准化奶牛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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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圈舍、防疫、奶厅、饲料制备、挤奶及运输等环节设施设备

改造提升；支持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自动喷淋、环境监测、精准

饲喂和监测、全自动全混合日粮搅拌机、挤奶机器人、推料机器

人、产奶量自动监测设备等)、信息化采集设备(智能项圈、计

步定位、自动计量、个体识别等)、智慧牧场管理平台(发情监

测系统、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汇总分析等)等推广应用。

三是探索奶业产地消费新模式。开展奶农养加一体化试点，

鼓励奶源新鲜、就近消费的区域化奶业生产经营模式，结合全国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基地创建，培育区域化大众化消费

的奶业品牌，推动奶业全产业链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奶农、合作

社等主体依靠自有奶源发展乳制品加工试点1个，以巴氏杀菌乳、

低温发酵乳、奶酪和民族特色乳制品为重点，支持奶源质量安全

管控、乳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与设备购置、生产工艺升级、检验

检测设备配备、冷链运输流通体系建设等。

三、补助对象及标准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对扩大草畜配套规模、开展数字化智能化

改造和种养加一体化试点的适度规模奶牛养殖场(存栏1000—

3000头)给予适当补助，中央补助资金与自筹资金比例不低于1:

1。草畜配套的每亩补助规模不超过800元，单个主体补助规模不

超过400万元；现代智慧牛场建设的单个主体补助规模不超过300

万元；奶农养加一体化试点的单个主体补助规模不超过400万元。

项目主要通过“先建后补”等方式实施，项目实施要与奶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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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行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现行政策衔接，避免重复补助。

四 、组织实施

( 一)强化组织领导。省级成立由厅领导负责的工作专班，

成员由畜牧兽医处、畜牧总站、疫控中心、动卫中心的负责人和

有关专家组成，负责指导推进项目建设。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参照

省级成立工作专班。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奶业生产能力整县推进项

目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奶业生产能力整县推进项目工作方案》,

负责项目谋划、资金安排、组织协调、技术指导和督促考核工作；

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点项目

建设月调度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定期督查并通报工作

进展情况。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确保又好又快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大政策支持。 大力支持良种繁育、规模养殖、种养

结合、奶牛场改造升级和疫病净化等，支持奶农办加工试点。加

强生鲜乳收购运输监管体系建设，健全乳品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

溯。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奶业，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奶畜养殖用地，

健全奶牛政策性保险和奶牛养殖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奶

畜活体抵押贷款和养殖场抵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创新，为奶业稳定

发展创造条件。

(三)强化科技服务。推动奶业科技创新，提高奶畜养殖、

乳制品加工、质量检测等方面先进工艺、技术和智能装备应用水

平。建立专家指导机制，对良种繁育、饲料生产、乳制品加工等

开展技术指导。加强乳制品新产品研发，满足消费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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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技术推广和人才培训力度，提升从业者素质，提高生产经营

管理水平。

(四)加强管理实施。由县级制定专项资金使用规定，组织

辖区相关企业进行申报，并确定项目具体承担单位。建立健全绩

效考核机制，设区市农业农村局于每月5日前，将实施县(市、

区)上个月项目建设进度报省农业农村厅，同时开展年度绩效自

评。实施县(市、区)于当年底前完成绩效自评，形成自评估报

告报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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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2023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为做好2023年度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管理，加快生猪良种改良

步伐，促进生猪生产发展，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20号)和厅里有关要求，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补贴范围及对象

( 一 )补贴范围。2023年全省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在福清市、

闽侯县、龙海区、云霄县、建宁县、泰宁县、大田县、新罗区、

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长汀县、蕉城区、霞浦县、周宁县、

屏南县、柘荣县、寿宁县等18个县(市、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实 施 。

(二)补贴对象。上述19个地方辖区范围内使用良种猪精液

开展人工授精的规模生猪养殖场(户),包含自养公猪采精和外购

精液二种模式。享受补贴的养殖场(户)必须做好登记造册工作，

项目实施时间可从2023年1月算起。

二、补贴数量及资金

( 一)绩效目标。2023年全省生猪良种补贴绩效目标是改良

11.9万头能繁母猪。按照18个县(市、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2022年年底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和项目承担意愿，将11.9万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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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母猪改良任务分解给各项目县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二)补贴标准。每头能繁母猪每年补贴80元。补贴依据：

按每头能繁母猪年繁殖2胎，每胎配种使用2剂量精液，每剂量

精液财政补贴20元，外购精液每剂量单价低于20元的不能享受

财政补贴。

三、补贴品种及要求

( 一 )补贴品种。包括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夏猪等国

家批准的引进品种以及培育品种、配套系和地方品种。

(二)质量要求

1.自养种公猪质量要求。从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颁

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引种且有种畜禽合格证明、

系谱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的种公猪及其后代公猪均可列入项

目实施范围。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前购买的种公猪其检疫

合格证明遗失无法补办的，可用该公猪繁殖的后代按规定进行相

关疫病检测，检测结果逆向证明其检疫合格。

2.外购精液种公猪质量要求。购自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颁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且有种畜禽合格证

明、系谱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及在采精前非洲猪瘟、口蹄疫

等检测合格种公猪生产的精液均可列入项目实施范围。外购精液

种公猪检疫合格证缺失的，可用外购精液配种的后代按规定进行

相关疫病检测，检测结果和供精单位相关疫病检测报告一并证明

该公猪检疫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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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液。常温精液符合GB23238-2021标准。

四、补贴程序

1.确定任务单位。依据辖区内生猪规模养殖场(户)人工授

精意愿，项目县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

能繁母猪存栏大小等条件依次确定良种补贴项目承担的规模养猪

场(户),直至项目承担任务完成为止。

2.上报任务进度。承担良种改良任务的规模养猪场(户)半

年上报一次任务完成情况。自繁自养的规模养猪场(户)上报精

液生产登记表(详见附件1)和生猪良种补贴配种登记表(详见

附件2),外购精液的规模养猪场(户)上报生猪良种补贴配种登

记表(详见附件2)和精液购买凭证、发票复印件。

3.资金拨付方式。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

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闽财规[2023]1号)文规定，项目县农

业农村部门与财政部门商量确定。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确保进度。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采取分级管

理、分工负责的方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从推进生猪产能恢复和稳产保供的高度，充分认识生猪良种补贴

项目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动员部署，层

层压实责任，全力加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努

力完成全年良种改良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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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责任，分工负责。为确保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各级各部门必须明确责任，分工负责，加强工作

中的协调和沟通，保证良种补贴项目组织好、实施好。

1.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制定全省项目实施方案，指

导全省项目实施，组织技术培训和项目督导、检查，组织项目种

公猪及精液质量抽查，做好项目总结。

2.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项目县实施好项目，

落实项目工作措施和进度安排，组织和配合技术培训和项目督导、

检 查 。

3.项目县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编制本地项目

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对基层技术人员和养殖场(户)开展

技术培训。指导供精单位、人工授精技术员和养殖场(户)做好

猪精液生产、配种记录，建立健全配种等相关信息记录档案。做

好项目建档立卡工作，建立本地生猪良种补贴信息管理档案。做

好项目总结工作。

(三)加强督导，保证质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项目

实施的指导培训，规范填写相关表格，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切

实提高项目运行和管理水平。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督导和随机抽查，重点检查补贴精液使用情况，查阅配种

记录，对种公猪及精液质量开展抽查，提高项目实施质量。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项目实施进度上报制度，及时掌握项目进展

和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年度结束时各项目县及时向省和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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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部门报送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告，平潭综合实验区向

省厅报送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告。

(四)公开公正，严格监督。按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

公布补贴政策、补贴区域、补贴标准、补贴数量、补贴金额，省

农业农村部门要在福建农业信息网公示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县农

业农村部门要在本部门网站及本县有关媒体公布补贴政策、补贴

标准、受益养殖场(户)、享受补贴能繁母猪数量、财政补贴金额

等，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设立生猪良种补

贴项目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县级财政部门按照项目实

施进度及时做好项目补贴资金拨付工作，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

省农业农村厅监督电话：0591-8782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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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精液生产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种公猪耳号 采精日期 生产数量(剂量) 备注

合计

单位负责人签字：

备注：单位负责人对数字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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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良种补贴配种登记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身份证

号码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能繁母猪数

(头)

序号 配种母猪耳号 种公猪耳号 精液生产日期 精液使用量 配种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字：

备注：单位负责人对数字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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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2023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镇(乡)为载体，以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为核心，建设

主导产业突出、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产村产城一体的农业产业强

镇，促进产村融合、产城融合发展，繁荣镇域经济，带动农村发

展，助推我省乡村产业振兴。

二、重点建设内容

(一)发展壮大农业主导产业。每个镇(乡)集中打造一个

农业主导产业，其中，2023年新建项目为：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

(食用菌)、泉州市安溪县感德镇(铁观音茶)、三明市永安市青

水畲族乡(玉米)、南平市顺昌县埔上镇(柑橘)、龙岩市永定区

下洋镇(肉牛)、宁德市福鼎市贯岭镇(栀子);2021年获批建设，

2023年通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认定项目为：三明市泰宁县朱口

镇(水稻)、福州市闽侯县白沙镇(橄榄)、龙岩市漳平市南洋镇

(水仙茶)、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奶业)、漳州市长泰区岩溪镇

(鸡产业)、宁德市屏南县甘棠乡(芙蓉李)、泉州市南安市蓬华

镇(脐橙)、泉州市永春县岐山镇(荔枝)。按照全产业链发展思

路，着力提升标准化示范基地生产水平，加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

设；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系列产品，打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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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和产品品牌；发展农产品流通，建设完善仓储物流体系，发

展电子商务，推进产销联盟，拓展休闲旅游等。

(二)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扶持一批管理规范、运营良

好、联农带农能力强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

大户，尤其要加快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一批专业水平高、

服务能力强、服务行为规范、覆盖农业多产业链条的服务组织；

加快培育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纽带、

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三)创新利益联结新机制。在推进“保底收购”、订单农业、

吸纳就业等传统的利益联结机制基础上，积极探索股份合作、“保

底收益+按股分红”、财政资金股权量化等更加紧密型的利益联结

机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让农户更多分享乡村

产业发展政策红利。

(四)探索乡村振兴新途径。通过产业强镇建设，探索集成

政策、集中资金、集聚各类生产要素，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并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实现以产兴村、产镇融合的发

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可复制模式。

三、资金使用管理

(一)及时制定资金使用方案。专项资金用于扶持产业强镇

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全产业链相关项目建设，各项目县要按照“补

短板、提水平”要求，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实际，原则上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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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联合制定《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中央资金使用

方案》,明确资金补助方向、补助方式、承担主体、补贴比例、

发票要求、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等相关规定；原则上由乡镇政府

牵头组织项目公开申报、审核审批和竣工验收，县农业农村局、

财政局做好指导与配合。

(二)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先建

后补、以奖代补、贷款贴息、政府购买服务等资金使用方式，鼓

励各地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由企业

承担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中央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投资的25%。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承担的建设

项目原则上中央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投资的50%。由当地政府机

构、相关职能部门、国有企业等承担的，中央补助资金与当地投

入资金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乡镇整体项目投资原则

上要达到中央补助资金的三倍以上。

(三)严格资金使用规定。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使用必须坚持

“以农为主”原则，确保资金使用“姓农、务农、为农、兴农”,

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问题。中央财政奖

补资金不得“撒胡椒面”、搞平均分配，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

市政道路、农村公路，不得用于一般性支出、列支管理费和项目

咨询、论证评审费，不得用于购买种子(包括种牛种羊)以及农药、

化肥、农膜、饲料等一次性使用的生产资料，不得用于发展休闲

农业；不得与已有普惠性政策渠道支持的建设内容，如农机购置



—46—

补贴、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农田建设等有交叉重复。中央财政奖

补资金原则上不得直接支持企业生产设施投资，确有必要的，应

当把对企业的奖补资金通过折股量化、收益分红等方式让村集体

或农民直接受益。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产业强镇要建立工作推进小组，由镇

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协调推

进各项工作和项目建设，确保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取得实效。

(二)强化监督管理。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要加强沟通、分

工协作。财政局要强化资金落实和政策监督，农业农村局要加强

组织协调，指导乡镇抓好项目实施和竣工验收。要加大日常调度

和工作督导，完善管理考核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强镇加快建设。

(三)强化总结宣传。及时总结农业产业强镇建设的典型经验

和成熟模式，每个乡镇总结形成典型案例1篇以上，采取多种途

径加大宣传，全面展示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成效，营造政策实施的

良好氛围。

(四)及时调度建设进度。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每个月底通过农

业农村部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系统报送项目进展与资金使用情

况，每半年、全年将进展情况报省农业农村厅；建立健全绩效考

核机制，各项目县(市、区)要根据中央资金绩效考评要求，及

时开展绩效自评，按时提交自评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将作为后续

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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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2023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扶持的原则，集中资金资源，推进乡村

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着力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打造布局合理、链条完整、带动力强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为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二、实施区域与目标任务

(一)福建“福九味”中药材产业集群。2023年实施区域包

括柘荣县、建宁县、邵武市、浦城县、南靖县、武平县、连城县、

明溪县等8个县(市),着力构建“两带、两中心、三平台”的

“223”区域发展格局，打造以柘荣、浦城为重点，建设太子参、

薏苡仁“闽东北山区产业带”,以建宁、邵武、明溪、连城、武

平、南靖为重点，建设多花黄精、建莲子、金线莲、铁皮石斛、

灵芝、巴戟天、绞股蓝“闽西南老区产业带”。发挥“两大流通

带动中心”作用，依托柘荣“太子参流通交易中心”“平潭对台

中药材交易中心及跨境电商交易平台”,拓宽福建中药材商贸流

通和交流互动的渠道，带动省内老区、山区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户

增收。建设“三大公共服务平台”: “福九味”良种选育及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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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服务公共平台、“福九味”产品加工技术服务公共平台、

主产县柘荣太子参、建宁莲子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逐步搭建起

“福九味”中药材产业集群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2023年集群聚

焦实施良种繁育、标准化及GAP 示范基地、产地加工及物流仓储

改造提升、产品研发公共平台、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公共品牌

培育、三产融合发展等重点，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到2023年底，

产业集群内“福九味”种植面积达35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153

亿 元 。

(二)食用菌产业集群。2023年实施区域包括古田、罗源、

尤溪、顺昌、浦城、屏南、南靖、漳州高新区等8个县(市、区),

围绕“一核、二区、三基地一中心”功能布局，做强做优银耳、

杏鲍菇、海鲜菇、双孢蘑菇、秀珍菇、灵芝、茶树菇等优势特色

品种。2023年集群聚焦菌种菌包专业化生产供应、菇棚标准化建

设管理、自动化智能化生产、采后商品化处理、精深加工等重点，

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到2023年底，产业集群内食用菌年产量达

225万吨，年产值达14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达881亿元。

三、建设内容

(一)“福九味”中药材产业集群。支持开展良种繁育提升、

标准化及GAP示范基地、产地加工提升、产品创新、产业大数据

服务平台、品牌培育推广、产业融合发展等7大工程。

1.良种繁育提升工程。依托良种选育及GAP生产技术服务公

共平台，实现省级科研院所与主产县农科所合作，开展太子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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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莲子、金线莲、多花黄精等新品种选育、繁育、 GAP生产技术

集成配套，建设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福九味”良种基地。

2.标准化及GAP 示范基地工程。建设一批“福九味”标准化

或 GAP全程可追溯示范基地，每个基地示范面积100亩以上，推

广中药材GAP 生产技术，配套种质资源管理、种植基地可视化管

理、生产智能化管理、药材加工管理等设施。

3.产地加工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产地加工提升改造项目，建

设改造药食同源加工生产基地标准化洁净厂房、生产车间、包装

车间、智能化大棚、保健食品净化车间，精深加车间等。

4.产品创新工程。依托产品加工技术服务公共平台，联合省

级科研院所与产区企业合作，开发“福九味”药食同源产品、药

膳开发等。

5.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工程。 配套数字化仪器设备，分期分

批建立产业数据服务平台。2023年重点建设柘荣太子参、建宁莲

子等2个具备药材生产布局信息、 GAP 全过程可追溯、产业数据

管理、产地信息价格、 GAP生产技术、产销信息等功能的县级产

业数据服务平台，对接省级中药材全产业链可追溯服务平台及国

家“中药材供应保障公共服务平台”。

6. 品牌培育推广工程。加强“福九味”及其系列产品的宣传

营销，建设一批“福九味”展示推广体验中心，加大“福九味”

宣传活动，提升品牌影响力。

7.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挖掘传承“福九味”主产区特色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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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色街区中医药文化，实施一批集中药材生产、文化创意、康

养服务等为一体的“福九味”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工程。

(二)食用菌产业集群(续建)。 围绕银耳、杏鲍菇、海鲜

菇、双孢蘑菇、秀珍菇、灵芝、茶树菇等优势特色种类，全面提

升工厂化自动化智能化标准化生产水平，补齐制约全产链发展短

板，实现一产提质、二产提升、三产提档，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重点支持六大提升工程项目建设：

1.良种繁育提升工程。 支持建设现代化菌种繁育中心、新品

种选育与实验示范中心等，建设液体与固体菌种生产线，开展重

点优势特色品种提纯复壮和良种繁育，选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品种，提高良种繁育效率，确保菌种质量。支持建设自动化拌

料、装袋、灭菌及净化接种、规范培养等现代化菌包生产培养中

心，有效提升菌包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水平。

2.工厂化生产设施提升工程。 支持产业集群区新建改建工厂

化生产线，升级制袋(瓶)、灭菌、接种、传送、上下架、培养、

环境控制、包装等设备设施，提升自动化装备水平，扩大工厂化

生产产能。

3.标准化生产提升工程。支持灵芝、双孢蘑菇、草菇等特色

种类新建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对现有生产基地菇棚进行改造提升，

配套温控、通风、绿色防控等设备设施，推动传统菇棚标准化改

造升级，推广标准化生产管理技术，推进“两品一标”认证，提

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51—

4.采后商品化处理提升工程。 加快产业集群区食用菌产品冷

藏保鲜、烘干等商品化处理基地建设，补齐产地贮藏保鲜、烘干

等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扶持培育食用菌分选、清洗、冷藏、烘干、

包装等功能的经营主体，逐渐完善“县、乡、村”三级产地分选

清洗、冷藏保鲜、烘干、包装中心网络。

5.精深加工能力提升工程。 开展食用菌产地加工示范基地建

设，支持产业集群内企业开展即食食品、调味品、保健品等精深

加工产品开发与生产，支持企业开展加工生产线、生产工艺提升

等设施设备建设，延长食用菌主产区产业链条，逐步补齐精深加

工短板。

6.三产融合提升工程。 开展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建设，整合资

源要素，推动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发展。实施产业集群品牌培育

行动计划，借助国家平台、省级平台和企业个人资源等融媒体等

平台作用，多渠道宣传产业集群内食用菌区域品牌，积极拓展线

上线下销售方式，提升集群内食用菌品牌影响力。

四、资金使用要求

1.各项目县(市、区)要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制定专项

资金使用方案，明确资金补助方向、补助方式、承担主体、补贴

比例、发票要求、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等相关规定。

2.由企业承担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中央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投

资的25%。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村集体经济组织

等承担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中央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投资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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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地政府机构、相关职能部门、国有企业等承担的，中央补助

资金与当地投入资金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项目县

(市、区)整体项目投资原则上要达到中央补助资金的三倍以上。

3.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使用必须坚持“以农为主”原则，确保

资金使用“姓农、务农、为农、兴农”,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坚决

防止耕地“非农化”问题。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不得“撒胡椒面”、

搞平均分配，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市政道路、农村公路，不得

用于一般性支出、列支管理费和项目咨询、论证评审费，不得用于

购买种子(包括种牛种羊)以及农药、化肥、农膜、饲料等一次性

使用的生产资料，不得用于发展休闲农业；不得与已有普惠性政策

渠道支持的建设内容，如农机购置补贴、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农田

建设等有交叉重复。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原则上不得直接支持企业生

产设施投资，确有必要的，应当把对企业的奖补资金通过折股量化、

收益分红等方式让村集体或农民直接受益。

五、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1+3+X”工作推进机制。“1”

个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领导任组长、副组

长，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统筹协

调产业集群建设。“3”个工作专班：由省农业农村厅分管厅领导

任专班组长、相关业务处室具体牵头。其中， “福九味”中药材

产业集群工作专班由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牵头，闽西禽蛋产业

集群由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牵头，食用菌产业集群由省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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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总站牵头，跟踪指导推进项目建设。 “X” 个项目县(市、区)

成立协调指导组：由县(市、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二)细化落实责任。各项目实施县(市、区)要进一步细

化项目实施方案，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明确相关责任。市县两级

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要加强项目统筹管理，密切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项目跟踪管理、

督导落实。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早落地实施、早建成投

产。

(三)加强调度管理。各项目实施县(市、区)要指定专人

每个月底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系统报送项目进

展与资金使用情况，每半年形成工作总结报省农业农村厅。建立

工作会商、定期调度、督导通报、中期评估等工作机制，省级每

月调度、每季度通报一次项目进展情况，市级每月调度、每季度

至少通报一次项目进展情况、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现场指导，确

保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支出达序时进度。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

各项目县(市、区)根据中央资金绩效考评要求，及时开展绩效

自评，按时提交自评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将作为后续资金安排的

重要依据。

(四)强化服务保障。各项目工作专班成立专家服务团队，

挂钩联系项目，定期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各项目实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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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要统筹整合资金，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创新保

险产品，充分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向产业集群，形成集聚

效应；强化用地保障，优先支持产业集群项目建设用地需求，确

保项目有序推进。



抄送：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福建监管局。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年6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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